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黄浦民三(知)初字第49号

　　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锦标。

　　委托代理人许志兵，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水平，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焕亮。

　　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

　　负责人季翠琴。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晓鹏，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楠，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良珠

宝公司)、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以下简称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侵害

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

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许志兵，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晓鹏、陈

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系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知名珠宝商，拥有2,000家门店及专柜,产品

以设计、质量及价值闻名。其对原创的“福星宝宝”系列产品进行了大量商业宣传，产

品持续热销，具有较大的市场价值及品牌效应。原告系该系列产品中“平安宝宝”美术

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作品完成时间为2003年5月19日，后原告于2013年

7月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

　　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店铺中销售整体形象与相关细

节均与涉案作品近似的黄金饰品。该销售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发行权，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同时，由于被告张良珠

宝黄浦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被告张良珠宝公司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故请求法

院判令：1、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消除影响，向原告

赔礼道歉；2、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原

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调查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共计25,000元。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权利证据

1、国家版权局国作登字－2013－F-XXXXXXXX号作品登记证书；

2、外观设计专利网页查询记录、设计人吴家强出具的声明书；

3、涉案作品设计手稿。

　　上述1－3项证据证明原告享有涉案作品发行权。

　　二、侵权证据



4、原告在其官网发布的声明、向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发送的警告信；

5、(2013)沪东证经字第24035号公证书。

　　上述4－5项证据证明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实施了被控侵权行为且原告曾要求其

停止侵权。

　　三、赔偿证据

6、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片段；

7、原告官网上推广涉案作品网页、使用涉案作品的产品销售情况；

8、周大福珠宝金行(苏州)有限公司与苏州世通利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活动合同》；

9、CCTV年度品牌评比、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证书、原告公司年报、招股书、各门店

情况证明；

上述6－9项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商业价值以及原告公司知名度及经营规模。

　　10、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的发票证明原告的合理调查费用。

　　两被告共同辩称：1、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能证明原告为著作权人。涉案作品由个

人设计，其著作权应由设计人享有；2、被控侵权产品造型中的光环、翅膀、长裙是天

使形象的基本特征，现代天使宝宝的卡通造型以及市场上销售的其他类似产品中也包含

了上述特征，并非是涉案作品独创；3、涉案作品实际上是实用艺术作品，不应给予著

作权法的保护；4、被控侵权产品仅根据黄金价格计价，并未收取加工费，因此两被告

并未从涉案作品中获利。综上，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两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中世纪教堂壁画天使造型图片、卡通天使造型图片证明涉案作品并非原告独创；

2、市场上销售的其他类似产品图片证明涉案作品并非原告独创；

3、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销售产品单据、2013年12月31日的金价，证明两被告并未

从涉案作品中获利。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

异议，但认为涉案作品并非原告独创，因此原告对其不享有著作权；对证据3无法证明

系创作时产生的手稿，不认可其真实性；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两被告没有看到过声

明亦没有收到过警告信；对证据5没有异议，但需要强调的是被控侵权产品销售价格不

包含设计费；对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7不认可真实性；对证据8不认可真实性与关联

性；对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

明其关联性，部分支出过高。

　　对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其系两被告自行从网上下载，不认可其真实性

；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

原告于2013年7月10日取得国家版权局国作登字－2013－F-XXXXXXXX号作品登记证书

。该证书载明，作者为原告，名称为“平安宝宝”，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创作完成时

间是2003年5月20日，首次发表时间是2004年3月31日。该证书附图中的作品内容为一个

梳着传统的中式双髻，留刘海，头顶光环，身着下摆带褶长裙，并长有双翅的女孩的金

色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女孩头发上有纹路，脸部为圆形，有一双弯成两条圆弧线的笑眼



，并有3根明显的眼睫毛，面部省略鼻子及嘴；胸口有一突出的心型框，中间刻有“福

”字，背面一侧翅膀上刻有“CTF”字母。(详见附图一)

2003年6月，原告申请上述造型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2004年3月获得专利，其申请号为

XXXXXXXX.9，设计人为吴家强。2014年4月1日，吴家强发表声明，记载如下内容

：“关于申请登记国作登字－2013－F-XXXXXXXX的作品是本人在周大福担任设计员时

的职务作品，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原告通过在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植入涉案作品形象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商业宣

传。

　　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系被告张良珠宝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2013年12月31日

，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在上海市黄浦区丽水路XXX号XXX室的店铺中购得黄

金饰品一件，并取得“质量保证单”一张。其上记载“货名硬金”、“克重3”、“单

价300”、“金额900”，并盖有被告张良珠宝公司的收款章。该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作

品相同之处在于：整体造型均为一个梳着传统的中式双髻，留刘海，头顶光环，身着下

摆带有褶皱的长裙，并长有双翅的女孩；女孩脸部为圆形，面部省略鼻子；有一双眯成

一条线的笑眼，笑眼弯成两条圆弧线，并有明显的眼睫毛；发型相同。与涉案作品的区

别在于其中式双髻上没有纹路，眼睛的弧度与眼睫毛数量不同，面部有嘴，胸口有一突

出的实心的心型，翅膀上有花纹但背面没有英文字母，长裙的褶皱有差异。(详见附图

二)

原告与两被告均当庭确认光环、翅膀、长裙系西方天使形象中常见的设计元素，同时确

认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丽水路XXX号XXX室的店铺为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经营。在审

理中，原告申请撤回要求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消除影响、向原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

求。

　　原告提供了为本次诉讼支出的公证费发票2,500元、律师费发票20,000元，差旅费发

票3079.25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外观设计专利网页查询记录、吴家强出具

的声明书、(2013)沪东证经字第24035号公证书及附图、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片段、

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差旅费发票以及两被告工商登记资料，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所

证实。

　　本院认为，涉案作品独具匠心地将具有中国元素的娃娃造型与传统天使形象相融合

，其人物发型、面部表情、翅膀形状、衣着服饰等细节均具有显而易见的独创元素和一

定的艺术美感，因此可以认定涉案作品属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

作品。两被告认为涉案作品构成实用艺术作品，但其具有审美意义的立体造型在观念上

可以独立于使用功能而存在，依然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受到法律的保护。两被告辩称涉案

作品不具有独创性且不应作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的观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根据国家版权局作品登记证书的记载，以及涉案作品设计人吴家强所作的声明，可

以认定原告享有涉案作品发行权。两被告辩称原告并非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但未能提供

反证，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

　　经当庭比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作品在整体造型上存在相同之处，其人物发型、



面部表情、翅膀构造、衣着服饰等表达方式与涉案作品基本相同。涉案作品首次发表于

2004年3月31日，而两被告未能提供被控侵权产品早于该时间产生或系自行创作的证据

，因此本院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构成对涉案作品的抄袭。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未

经原告许可，擅自销售被控侵权产品，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

，故其销售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发行权，应当承担停止销售、赔偿损失的

侵权责任。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不具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资格。因此被告张良珠宝公司应当对其不能偿付的赔偿金

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当庭申请撤回要求被告张良珠宝黄浦分公司消除影响、向

原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本院难以确定原告的经济损失及被告的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

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知名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方式、侵权产品销售规模、被告主观过

错程度、侵权损害后果等情况，酌情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至于原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

理支出，则根据合理性、必要性原则予以确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

司享有的“平安宝宝”美术作品(国家版权局国作登字－2013－F-XXXXXXXX号)著作权

的侵害行为；

二、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

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6,000元；

三、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

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9,000元；

四、上列第二、三项列明的赔偿金额中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不能

偿付的部分，由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75元，由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60元，被

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负担人民币

1,2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

告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张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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